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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111年度地用計畫階段落實國土防洪治水韌性情形 

 

項目 策略、作法 落實情形 主管機關 

土地使用劃

設及開發許

可之防洪治

水 

國土計畫之防

洪治水策略 

 

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皆已於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中，納入有關淹水、颱洪等

災害之排水治理、水利減災

等因應策略，並提出因應氣

候變遷之土地使用規劃等原

則，以指導後續土地利用行

為，該等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並於110年4月30日

公告實施。 

內政部 

特定區域計畫

之防洪治水策

略 

 

本部營建署108年「全國國

土計畫－流域特定區域計畫

推動機制及示範計畫之研擬

實作」委辦案研究成果，已

就都市計畫區及非都市土地

之公共設施用地，訂定逕流

分擔最低貯留分配量，並已

提供予經濟部水利署及經濟

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供

參。 

內政部 

都市計畫之防

洪治水策略 

 

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之各該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

討時，持續運用審議權限要

求各該政府落實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6條規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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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非都市土地開

發許可之出流

管制 

本部自108年度配合水利法

之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相關

法規，修正「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及「非都市土

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相關

規定後，持續依上開規定要

求申請開發許可案件應落實

取得出流管制規劃書核定文

件，並於土地開發計畫載明

滯洪池規劃區位、量體及排

水方式等事項，以阻絕因基

地開發增加之逕流量。 

內政部、經

濟部 

說明： 

1. 目的：為掌握各機關落實國土防洪治水韌性執行情形，由機關每年定

期提報所屬有關防洪治水等計畫之前一年度落實國土防洪治水韌性辦

理情形，並由本會彙整公布。 

2. 應提報之計畫：包括國土計畫、區域計畫、都市計畫、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等。 


